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退伍

军人安置问题研究

宿志刚

内容提要 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工作。

退伍军人能否妥善安置,直接关系到抗日军队的巩固和根据地的稳定。陕甘

宁边区政府为把这一工作做好, 从 1937 年开始, 先后颁布相关条例 ,制定了

较为完善的抗日军人退伍制度,并以此为依据, 在边区人民的帮助下, 分两个

阶段对退伍军人进行了妥善安置。边区退伍军人的妥善安置,对边区的社会

稳定,激励士气, 推动扩军、归队工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抗日战争 陕甘宁边区 退伍军人安置

妥善安置退伍军人是国家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一项重要工

作,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问题。

而抗日战争时期,对抗日退伍军人的安置则直接影响到抗日军队

的巩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以及抗日战争的胜利。因

此,抗战时期,退伍军人安置工作是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根据地政府

的一项重要工作。关于中共及其领导的根据地政府在安置退伍军

人方面的研究, 学术界已有一些涉猎 , 但就陕甘宁边区的退伍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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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安置问题,史学界关注甚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主要从

制度建设、成效、特点和意义等方面入手,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

安置退伍军人的问题进行研究,希望得到学界朋友的指正。

一 边区抗日退伍军人安置政策

抗战伊始, 边区政府就开始注意退伍军人的安置和抚恤问题。

1937年抗战爆发后, 边区政府成立时就设立了民政厅, 并规定民

政厅的职责之一是#赈灾、抚恤、保育及其他社会救济事项∃。 为

了加强对边区抗日军人的安置和优待, 民政厅专门设立了抚恤委

员会,主管抗日军人工作。基层县级政权也设立了民政科(一科) ,

抗日军人安置由该科负责; 乡设有#优抗救济委员会∃。% 抗日根

据地从政权层面上建立了从边区政府到基层政府的抗日军人及其

家属的优抚管理系统。

1937年, 陕甘宁特区政府颁布!抗日军人优待条例∀, 这是边

区最早的关于优待抗日军人的法律文件,其中规定了关于抗日军

人的安置问题。规定享受安置的抗日军人的服务期限和年龄期

限, #抗日军人服务五年以上, 年满四十五岁者可退职休养, 公家补

助其终身生活, 本人不愿退伍,愿继续服务者,应得特殊优待,由民

政厅发给特别优待证书∃。还规定了残废抗日军人的安置问题,

#抗日军人因战争受伤残废得入残废院休养, 一切生活费用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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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不愿居残废院者由政府按年给终身抚恤费∃。 从!条例∀的

内容来看其内容比较简单, 可操作性不是很强。因此, 1940 年边

区政府颁布了一个比较详细的!陕甘宁边区抚恤暂行办法∀, 优抚

的主要对象是#边区内直接参战的抗日战士之优老养病抚恤伤亡
等∃, 规定由边区民政厅优待抚恤委员会具体办理抚恤事宜。关于

如何安置抗日将士, 该!办法∀规定: #抗日将士服务五年以上年满

四十岁者(后方工作人员八年以上) ,由该主管部属首长填具详细

证明表,转所属优待抚恤委员会发给抗日战士年老优待证书,在职

者每年发给优待金十元, 退伍者发给优待金五元∃, #持有优待证之

年老战士荣誉将士退伍而家在边区以外者,除给路费外,还须给予

相当优待费。∃关于伤残抗日军人的安置,规定了伤残等级的认定

以及抚恤办法, 一等残废每年发给抚恤费 30 元; 二等残废每年发

给抚恤金 20元;三等残废每年发给抚恤金 12元。% 实际上, 随着

物价的上涨, 1941年抗日伤残军人的抚恤金已经提高到 60 元到

100元不等。&

陕甘宁边区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敌后战场的中心, 伤残和退

伍抗日军人比较集中,如 1941年 11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

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作政府报告时说: # 现在边区的残废军人共有
5000余人。∃∋ 这些伤残和退伍军人都需要边区进行安置。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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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942年边区实行精兵简政后,有大量的年老体弱的抗日战士退

伍,以前颁布的各种政策已经不能满足边区对伤残、退伍军人安置

的要求。于是 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日军人退伍

条例(草案)∀(下文简称!条例∀) ,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明确了退伍军人的对象。!条例∀规定: #本条例所称退

伍军人,系指现在或曾经直接参加抗日武装部队之将士。∃而#现在

或曾经直接参加抗日武装部队之将士, 系指现在前方或后方留守

部队工作之抗日军人以及曾经参加武装斗争,加紧[上]过去参加

红军或于前方抗战, 因残废或有病调到后方工作者。∃也就是说, 该

!条例∀所称的#退伍军人∃应包括三部分: 一是活跃在抗日前线的

八路军将士;二是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官兵, 包括留守兵团、地方

警备部队、保安团队和县区警卫部队,因为他们都是脱离生产、保

卫边区的武装。在 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的!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

例∀中,也把上述部队中的将士称为#抗日军人∃, 他们的家属被定

为抗属。% 三是指曾参加过红军或八路军因残废或有病调到后方

工作者。上述人员如符合退伍条件皆可办理退伍手续。

第二,规定了抗日军人退伍的条件。!条例∀规定抗日军人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均可准其退伍: #一、身体残废不能工作者;

二、身患慢性病不能参加工作者; 三、年满四十五岁以上,精力衰

弱,不能继续参加工作者。∃明确退伍条件,主要是在过去退伍过程

中, #因无明文规定,故在执行中发生无原则的决定退伍和无原则

要求退伍的偏向∃。即常有不够退伍条件而退伍的情况发生。从

退伍条件看,抗战时期边区的退伍军人以老弱病残官兵为主体,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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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退伍军人主体。

第三, 严格退伍手续。一是明确退伍主办机关为边区抚恤委

员会, #退伍手续,由该会统一印制∃。二是规定批准抗日军人退伍

的级别, #凡退伍军人属于军事系统者, 须经团级以上长官批准; 属

于政府系统者, 须经县长以上负责人批准∃。三是严格审查手续,

#凡退伍军人办理退伍手续时,须持主管机关之介绍信与公共卫生

机关医生证明书∃。抗日军人须经主管领导批准后,再经主办机关

审查,符合退伍条件者, #始发给退伍证,准予退伍∃。以杜绝#无原

则的发给退伍证,如非抗日军人(守法期满者,工厂工人等)及意识

落后不愿工作者,皆一律准其退伍和给予退伍∃的错误发生。

第四,制订了抗日军人退伍的安置办法。!条例∀根据抗日军
人的不同情况分别予以不同的规定, 对于家住边区有生产能力的

退伍军人,由抚恤委员会或抚恤委员会委托分区专员公署#发给路

费介绍回家,自谋生计∃。基本上执行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安

置原则。家住边区外, 又无法回家者, #由地方政府安置农村生

产∃。对部分#有技能或愿学职业者, 由地方政府设法介绍职业∃,

或到工厂, 或作生意均可。对于#无家可归之重残疾稍能谋生者,

由地方政府适当安置∃。可见, 边区对退伍军人安置问题, 根据被

安置人的具体情况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安置方法。在当时的经济条

件下, 这种安置办法符合边区实情, 因为八路军官兵大多来自农

村,陕甘宁边区又地广人稀,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故将退伍军人安

置在农村是一项合理的规定。

第五, 制订了具体的优待办法。抗战时期的退伍军人多为伤

残、老弱,如不给他们更多的帮助和优待,将严重影响他们退伍后

的生产和生活。因此!条例∀参照退伍军人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
况,制定了以下优待办法。1 统一发给一次性补助。凡抗日军人

#退伍时由主办机关酌量发给退伍金和路费∃。且#退伍金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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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否则每人发给粮六斗(给支粮证)以便安置∃。即 6斗粮食或 6

斗粮食之折价是每个退伍军人退伍金的基本标准。边府规定 6斗

粮食的退伍金, 是根据边区人民的生活情况计算出来的,当时 6斗

粮食可够一个成年人半年或半年以上的食粮, 这样能够给退伍军

人一段缓冲时间, 以便他们在一段时间后自己谋生。2 分配土

地。关于抗日军人地权问题!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就有明确的规

定: #家在边区境内而无土地之抗日军人,得向县政府申请领取公

地,经县政府允许,边区政府批准登记后,该退伍抗日军人即取得

所领土地之所有权。∃ 在此基础上,该!条例∀规定: #退伍军人要

求土地耕种者, 得由地方政府适当调剂之。∃有公地者给以公地,

#如无公地区域,即开垦荒地或租佃别人土地, 均由地方政府适当

调剂之。∃3 根据退伍军人的身体、家庭等情况的不同, 分别给予

优待。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前提下, 凡#重残废或入伍五年以上之年

老力衰而无力谋生者,由当地政府给予公地代耕 % 或救济食粮∃。
#其家属与抗属同等优待∃。这是第一种情况, 仅限于重残废与年

迈体弱的退伍军人。凡#家住边区以内或经济富裕之退伍军人∃,

不给予物质优待, 也不得免除初退伍时的 3 年#地方一切义务负

担∃。这是第二种情况。这里所说家住边区内之退伍军人, 是指那

些家里有人照顾,而本人又没有完全丧失生产能力的轻等残废退

伍军人。但第二种情况之退伍军人, 如贫穷无物质基础者, #得免

三年内之地方一切义务负担∃。4 注重退伍军人的精神优待。

!条例∀规定,凡退伍军人#得享受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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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七条规定之精神优待∃。即开#群众大会时,请抗属坐前排, 每

逢重要节日,公私向抗属访问等∃。 也就是说退伍军人同样享受

抗属应当享受的精神优待。对退伍军人的精神优待,是给予他们

特殊荣誉, 提高其政治地位。5 贫穷退伍军人享受免费医疗的优

待。!条例∀规定: #贫穷退伍军人有病时,由地方政府介绍至公立

卫生机关免费治疗。∃如无公立卫生机关的区域, #由当地政府发动

居民互助之∃。这里所说的公立卫生机关,包括边府及边区各地政

府设立的医院、药社(药社一般都有医生坐诊)及军队在各地设立

的卫生机构。当时各地驻军都设有卫生机构,是为群众(当然包括

退伍军人)看病的主要力量之一。

第六,制订了取消退伍军人优待的制度。!条例∀规定, 凡退伍

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对其优待。# 一、本人离开边区者;

二、犯罪褫夺公权期间者(说明:恢复公民资格后,如无法谋生者,

仍须优待之) ;三、转让优待权于他人者(说明:转让优待证权者, 系

指出卖优待证、残废证、退伍证,或借故他往将其受代耕土地转赠

他人等) ; 四、经政府审查不合优待资格者(说明:因下面有非军人、

非残废或受伤已愈者还持着残废证,退伍证无原则的要求优待, 故

今后必须经常审查, 淘汰不良分子) ;五、本人死亡者∃。严格淘汰
不良分子,取消不应再享受退伍优待人员的权利, 保障应当享受优

待的退伍军人的利益, 有利于退伍军人安置工作的开展。!条例∀

的这些规定,是因为当时的退伍军人基本为老弱病残, 他们往往一

个人有几个证, 即退伍证、残废证、老年证等皆有, 如果任由其转

让,是必增加边区政府和人民的负担。另外, 凡非残废或受伤已愈

的退伍军人不再优待, 主要是指取消物质优待, 精神优待照样享

受,目的是鼓励退伍军人积极参加生产,减轻边区政府和人民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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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陕甘宁边区抗日军人退伍条例∀(草案)是抗战以来中共和边

区政府根据边区具体情况制订的第一个针对退伍军人的条例, 它

明确了退伍军人的对象、条件和对退伍军人停止优待的 5种情况,

制订了退伍军人的安置办法和优待措施,规范了抗日军人的退伍

手续,标志着陕甘宁边区抗日军人退伍制度的确立。它的颁布, 为

抗日军人的退伍安置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使边区退伍军人的安

置工作走上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1943年春,边府民政厅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退伍与退职人员

处理办法∀(下文简称!办法∀) ,对 1942年的!条例∀进行了补充, 使

边区抗日军人退伍制度更加完善。

首先,进一步明确了退伍军人的认定条件。!办法∀规定,所谓

退伍人员: #系指直接参加抗日武装部队(如正规军、游击队、后方

警备、保安、警卫等部队)之战士或前后方军事机关之工作人员, 因

不能继续工作而退伍者。∃关于抗日军人的退伍条件, !办法∀与

1942年!条例∀的规定基本相同, 只是第 3条规定, #身患慢性病,

无法医治不能工作者∃, 方准予退伍, 增加了#无法医治不能工作∃

的界定,而!条例∀中没有#无法医治∃的定义, 这主要是为了预防部

分官兵借口有病而退伍的现象发生。

其次,关于退伍军人的安置,更具有可操作性。!办法∀把退伍

军人分为有劳动力和无劳动力两类。对于有劳动力的退伍人员分

4种办法安置: #一、边区以内有家可归, 且有物质基础, 能维持生

活者,由政府介绍回家, 自谋生计。∃政府不予物质优待, 但给予精

神优待。#二、边区以内有家可归, 但家境贫苦,无法维持生活者,

由政府介绍回家,视其具体情形,责成当地政府补助三月至五月粮

食与发动群众调剂生产资料。∃#三、边区外或边区内均无家可归

者,由政府划定屯田区域或设各种手工作坊, 采取集体合作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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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生产(具体计划,另详定之) ∃; #参加集体农业生产者, 由

政府补助六个月粮食与边币二千元作为解决住屋、耕牛、农具、种

籽、用具等资金∃。#参加各种手工生产者,由政府补助四个月粮食

与边币三千元, 作为解决工坊、生产工具、原料等资金, 并派专人教

导与管理(集体生产合同另订) ∃。由于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需要

更多的安家费, 故比家在边区的退伍军人补助更高些。政府派员

协助这部分退伍军人屯垦和领导他们的手工生产,是一种具有新

民主主义性质的集体生产模式。对无家可归又身有伤残的退伍军

人来说,集体生产会使他们有所依托,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

性。#四、边区外或边区内均无家可归, 具有劳动力,而不愿意参加

生产者,由政府发给二月米金,听其自谋生计∃。政府安置第四种
退伍军人远没有安置第三类退伍军人的条件优越,说明当时边区

政府鼓励退伍军人进行生产, 而不主张他们放弃生产, 另谋他途。

关于无劳动力之退伍军人,!办法∀规定用三种方法安置: #一、家住
边区经济有基础者(中农以上) , 介绍回家, 生活费用由家中负责,

但其义务负担由当地政府酌量减免。二、家住边区经济困难者(贫

雇佃农等) ,介绍回家、生活费用, 由当地政府动员群众代耕解决。

三、边区以外或边区以内均无家可归者, 由政府设法安置, 生活费

用,政府负责供给(须加以限制)。∃上述有、无劳力之退伍军人, 除

政府安置外, #由政府按去路远近,发给路费。∃!办法∀分两类七种

办法安置退伍军人, 使抗日军人的退伍安置工作, 更加具有可操作

性。

其三,优待办法更为明晰、详细。!办法∀分三种情况给予退伍

军人不同之优待。第一类, 退伍军人从事农业生产者, 如无有土

地, #均有分得公地的权利∃。即政府要帮助他们获得土地。第二
类,凡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经营工商业者, #得依政府条例规定

享受投资权利∃。如贷款的优先权、租赁公家房屋免交房租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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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类退伍军人显然是有劳动能力者, 他们除享受上述权利外, 还

享有#酌情减免其本人劳役与纳税之义务负担∃的权利。具体减免

情况如下: # 1 参加工作在一年以上者,免除义务负担一年。2 参

加工作三年以上者, 免除义务负担二年。3 参加工作在五年以上

者,免除义务负担三年。∃第三类是因作战致残或因公积劳成疾丧

失劳动能力的退伍军人, 他们#不论其参加工作历史长短与经营何

业,均一律免除义务负担五年, 在五年以后, 依据其其营业发展情

形酌量减免之∃。另外,上述三类退伍军人,皆享有以下之优待: 一

是享有免费医疗待遇,即当退伍人员有病时, #得享受公立卫生机

关免费医疗∃。不再强调只给贫穷退伍军人免费治病。二是享有

政府的精神优待。三是凡有残废证和老年优待证的退伍军人, #均
得享受抚恤条例规定之权利∃。如按时领抚恤金, 国家救济及民众

救助、代耕队代耕等优待。1943年的!办法∀显然比 1942年的!条

例∀更加具体、明晰, 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它是对!条例∀的补充,

也使陕甘宁边区抗日军人退伍制度进一步完善。总之,从 1937年

至 1943年,边区政府先后制定了安置退伍军人的条例和办法, 逐

步确立和完善了抗日军人退伍制度, 有力地推动了退伍军人安置

工作的开展。

二 退伍军人安置及其成效

边区政府对退伍军人的安置可分为两个阶段, 从 1937年至

1943年为第一阶段, 边区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退伍军人的安置

上,大批退伍军人被安置在政府机关、学校和农村。1944至 1945

年为第二阶段, 除了安置工作外,边府把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帮助退

伍军人建立家务上, 通过建立家务,使退伍军人成家立业, 过上丰

衣足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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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7 ( 1943年的退伍军人安置工作

边区政府对退伍军人的安置远比制订退伍制度复杂。在安置

退伍军人时,有的官兵希望留在政府机关、学校等单位工作, 有的

想回家种田,还有一部分欲到荣誉军人教养院过集体生活。边区

各级政府为了把退伍军人安置工作做好,他们以边区抗日军人退

伍制度为依据, 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制订了相应的安置退伍军人

的措施。1942年 6月 6日, 边区政府在给各县县长、科长!关于优

待代耕工作的指示信∀中, 把退伍军人分为全无劳动力、稍有劳动

力、全能生产三类,对这三类退伍军人分别给予不同优待。指出:

#凡退伍残废军人,如完全无劳力生产者,应给代耕解决吃穿,其稍

有生产能力者依情形补助代耕,全能生产者免给代耕。∃具体情况
#由县政府具体规定之∃。 边区政府的指示信是对边区抗日军人

退伍制度的必要补充,主要是针对退伍到农村的抗日军人。它明

确告诉各地政府,在不违反边区抗日军人退伍制度的前提下,可根

据当地情况,灵活、妥善安置退伍军人。

根据边区抗日军人退伍制度的规定和边府的指示, 退伍军人

的主办机关边区抚恤委员会在安置退伍军人时,依照他们的意愿,

分 4种方法进行安置。第一种,是安置在荣誉军人教养院即荣誉

军人学校休养。安置在荣院的军人多为重残废军人,为失掉全部

劳动力或大部劳动力,需要长期休养者,还有一些中等残废及个别

老年, 既不能工作,又不愿退伍,且不适宜于农村生活而要求去荣

院休养者。这种休养, 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休养, 效果非常显

著。% 尽管荣院军人吃、穿皆由政府供应, 但退伍军人也积极生

产,创造了骄人的业绩。!解放日报∀1943年 2月 17日发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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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军慰劳团出发边府专署慰问荣誉军人,残废战士生产成绩优良∀

的通讯,这样描写荣校退伍军人说: #荣誉军人学校四百多人过去

在前方英勇卫国,他们有的留下一个胳膊或者眼睛瞎了,或者受了

重伤,但他们中间生产之积极情形,至为可歌可泣。如许多只一个

胳膊的同志,彼等配以适当高度的棍子, 用剩下半个胳膊压住羊

毛,另一只手捻线子,每天每人可捻四两。另一位手臂受重伤的同

志,叫做姚天顺,他觉得购鞋大小不合适,鞋底又坏,乃向别人学习

做鞋子,去年一年做了五百双,获得七千余元。兹悉, 由荣誉军人

所创造出的财富,计有木炭三万五千斤, 公菜收获四万斤, 私菜四

千斤,毛织品共一千件, 养猪一百只, 养鸡一千只。∃他们用自己的

劳动所得,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平,也减轻了边区政府和人民

的负担。

第二种,是安置在农村休养。这部分人被安置到农村后, # 由

当地政府给他们找窑洞及用具∃, 致于#吃的粮食等问题,予以救

济。∃另外, #由政府调剂给他们一些土地∃,让一部分能参加生产的

老弱残废参加部分生产, # 如果自己不能劳动或劳动力不足的, 仍

由代耕队给他们代耕, 使他们生活有保障∃。这一类基本由政府
抚养,但主要是借助民众的代耕来保障他们的生活。

第三种,这类残废军人,虽然负过伤,经医院治疗休养, 他们的

伤虽未完全康复,但已大体恢复。对于这部分残废退伍军人,根据

他们的要求,一部分到部队服务,一部分#转入后方机关、学校工作

与学习,所以在机关、学校都有残废同志工作与学习∃。愿意到农

村的给安置在乡村, 并根据抗日军人退伍制度分配土地。% 第三

种办法安置的退伍军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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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是#由政府发给老年优待证和每年发优待金两次∃。

其他不足部分由政府救济、群众互助及自己劳动解决。 边区抚

恤委员会按照上述 4 种安置办法, 安置了大批老弱、残废退伍军

人,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边区优待安置的残废老弱的统计 %

类 别
数 量

项 目 在部队

工作

在党政机

关工作

在机关

修养

直接退伍

在边区 在外地
合计

一等残废 250 280 235 60 825

二等残废 604 656 300 670 403 2633

三等残废 1600 2000 217 1500 850 6167

残废合计 2204 2906 797 2405 1313 9630

老弱 300 700 50 585 697 2332

总计 2504 3606 847 2990 2010 11957

说明:本表是 1938 至去年( 1943)年的统计, 以前与今年( 1944)无统计。

资料来源:!史料摘编 人民生活∀第 9 编,第 579 页。

表 1仅是 1938- 1943年对边区残废、老弱的统计, 1938年以

前和 1944年的未统计在内, 所以实际数目应比这个统计更多, 根

据民政厅估计约在 15000至 20000人之间。& 由此可知,边区政

府安置退伍军人任务之艰巨。在退伍军人中,一等残废 825人, 占

退伍军人总数 11957 人的 6 899%强, 人数最少, 三等残废 6167

人,占总数的 51. 576% 强, 人数最多, 老年和二等残废分别占

19 503%强和 22 020%强。一般说来,除一等残废外, 老年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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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残废军人的绝大多数都有部分或大部生产能力。统计中对他

们的安置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一等残废在休养机关中休养的为

33. 94%,不包括在农村休养的, 二等残废在机关中休养的为 11.

93% ,三等为 3. 52%,老弱为 1. 5%。被安置在部队、党政机关工

作的老弱、残废退伍军人共 6110人,他们除享受军队和党政机关

工作人员的待遇外, 还#享受抚恤条例规定之权利∃ ,即可根据伤

残或老弱优待证按时领取优待抚恤金, 退伍到农村的则享有代耕

和其他帮助。在所有退伍军人中, 占总数 92%的老弱残废退伍军

人没有选择在休养机关中休养,而是选择了在部队、机关中工作和

在农村生产,这一方面说明八路军将士身残志坚, 有高尚的革命情

操,另一方面说明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卓有成效。

另外, 表 1中有 5000余残废、老弱退伍军人被安置在边区内

和边区外,这些退伍军人主要集中在 1938 年、1942年退伍, 具体

情况见表 2:

表 2 安置残废退伍军人统计表

项 别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合计 百分比

安

置

在

边

区

内

残

废

一等 50 2 3 20 100 60 235 4. 7%

二等 150 15 10 40 275 180 670 13. 4%

三等 180 20 51 80 669 500 1500 30%

老年 120 10 6 30 60 120 360 6. 92%

身体特别

弱有病者
61 10 5 22 58 83 239 4. 78%

合计 561 57 75 192 1162 943 2990 5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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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置

在

边

区

外

残

废

一等 60 60 1. 2%

二等 400 3 403 8. 06%

三等 842 8 850 17%

老年 438 2 440 8. 8%

弱病者 256 1 257 5. 14%

合计 1996 14 2010 40. 2%

总计 2557 71 75 192 1162 943 5000 100%

百分比 51. 54% 1. 42% 1. 5% 3. 85% 23. 2% 18. 8% 100%

备考
这里统计之退伍人数, 只是经过本会办理退伍手续的, 未经本

会安置处理的没统计。

资料来源:!史料摘编 人民生活∀第 9编,第 581页。

从表 2可知,这 5000名退伍军人就是表一中#直接退伍∃一栏
中所列之退伍军人, 这部分伤残军人绝大多数被安置在农村。但

实际上退伍到农村的抗日军人仅是退伍军人的一部分,安置在党

政机关,学校的退伍军人则占半以上,表一之所以把这两部分开列

表,主要是区分抗日军人退伍到农村生产, 还是留下工作, 并不是

说留在机关、学校的不是退伍军人。在安置这部分退伍军人的过

程中, 1938年是退伍的高潮,共有 2557人,占 1938- 1943年 5000

名退伍军人总数的 51. 54% , 其中有 1996 人安置在边区外, 占

1938年退伍军人总数的 78%强。1938年之所以出现退伍高峰且

多安置在边区外, 与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国共关系良

好,红军时期的老弱病残集中退伍有关。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

磨擦的开始及其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 再加上中共及边区

政府鼓励抗日军人留下工作, 故从 1939年开始,退伍军人人数急

剧下降,安置在边区外的则更少, 仅有 1939 年的 14人。1941 年

后,随着精兵简政的实施,许多伤残、老弱抗日军人被精简, 他们或

被安置在机关、学校等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或被安排到边区的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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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于是, 1942年、1943年再次出现退伍高峰, 分别为 1162 人

和 943人,占 5000名退伍军人的 23. 2%和 18. 86%。从表二退伍

军人的人员情况看,三等残废占退伍军人总数的 47% , 二等残废

占 21. 46%, 老年为 15. 7%,由于以上三部分退伍军人有部分或大

部生产能力,故安置在农村的退伍军人,在边区政府和群众的帮助

下,有 84%以上的人参加生产。

由于 1944年在#军事仍以精练为主∃ ,边区继续执行精兵政

策,由于长期战争造成前方官兵伤残和老弱人数的增加,由于边区

抚恤委员会和各地政府对退伍军人的妥善安置,故 1944年出现了

自抗战以来安置退伍军人的顶峰, 具体情况见表 3:

表 3 1944年残废及老弱统计表

项别 工作中的 军队中 休养中的 退伍的 合计

残

废

一等 250 280 235 765

二等 656 604 300 670 2230

三等 2000 1600 217 1500 5317

老年 700 300 50 585 1635

总计 3606 2504 847 2990 9947

百分比 36. 252%强 25. 173%强 8. 525%强 30. 059%强 100%

备考
( 1)这里统计的只是边区内的。

( 2)在老年退伍内有身体特别弱有病者 239名。

资料来源:!史料摘编 人民生活∀第 9编,第 580页。

表 3与表 1的情况基本相同, 一等残废最少, 占残废及老弱抗

日军人的 7. 69%, 三等残废最多,占 53. 45%强,说明半数以上的

伤残军人能工作和生产。在安置过程中,被分到党政机关、学校等

部门工作的占 36. 252%,退伍到农村的 30. 059%, 留在军队中继

续服务的 25. 173% ,休养中的最少, 为 8. 525% ,特别是在老年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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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军人中, 585人中有 239名身体特别弱有病者,他们没有选择修

养,而是毅然到农村去,尽自己所能参加生产。

抗战以来被安置的退伍军人, 受到了各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

和优待。首先, 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 即解决土地、

农具及衣、食、住等问题。一般情况下,边区抚恤委员会在往各地

介绍退伍军人时,介绍信上都会交待各地政府给退伍军人解决生

产上的困难, #给他们生活上予以适当处理,并多方照顾∃。 各分

区、县市对于介绍来的退伍军人,基本能给予妥善安置。如陇东分

区, #对新来的退伍残废军人, 首先政府负责供给至接上秋收的粮

食,拨给足够用的土地, 住处,日用品也由政府在当地群众中调剂

借用或贷款购买。身体不好的,由政府酌情给予代耕。如遇疾病

歉收或经商亏本者, 政府作临时救济帮助。如安置环县的退伍军

人孟树槐, 政府给他十亩川地一间房子, 土地半代耕,又借给他边

洋九千元作生意,解决衣服问题,现在盈利约二十万左右。华池县

悦乐区一乡白守成, 除政府帮助代耕外,还给群众揽工,两年来, 除

存钱外,还余粮八石多∃。% 边府民政厅在总结 1943 年残废退伍

军人安置时说: #去年安塞仅二区安置了二十八人,政府和群众都

纷纷予以各种帮助。他们有窑洞、有土地、有工具、有资金和吃粮。

淳耀、曲子等县也给退伍军人以同样的帮助。∃ & 民政厅认为退伍

军人的安置工作在 1943年有很大进步,对此感到满意。

上述各地政府安置退伍军人的事实说明, 边区各地政府认真

执行了陕甘宁边区抗日军人退伍制度, 且根据各地实际,对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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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补充。分配到各县的退伍军人绝大多数被安置在农村, 一

般分得 10- 20亩土地, 并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分别给予全代耕和

补助代耕。退伍军人在各地政府和群众帮助下,都得到了一定数量

的救济粮,他们的住房、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也得到了基本解决。

尽管在分配到各地的退伍军人中有不努力生产的,也有些区乡没有

认真安置退伍军人,如 县个别乡就有这种情况 , 但这仅仅是退伍

军人安置过程中的支流, 是极个别现象,绝大多数退伍军人得到了

妥善安置,享受到了应该享受的优待,过上了温饱的生活。

其次,各地政府认真慰劳退伍军人,使其地位不断提高。1943

年 1月 15日,边区政府下发!关于拥军运动月指示∀, 号召各地政

府派代表#携慰劳钱、慰问信、物品等, ))慰问退伍残废军人。∃并
明确指出, 各地政府和群众在慰劳退伍军人时, #应以乡或行政村

为单位,分别进行∃, 使他们在节日里不仅不孤独, 而且显得更加热

闹。% 1月 16日, !解放日报∀发表林伯渠的!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
军工作∀的文章,并以此为代社论, 号召各地政府领导人民#开展广

泛的军民联欢运动∃,对退伍军人#进行热烈的慰劳慰问∃,使其#感

到人民在关心他们, 爱护他们,好象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1944

年 1月 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拥政爱民及拥军工作的决
定∀, 肯定了 1943年边区政府和人民对退伍军人进行的#普遍的物

质慰劳和精神慰劳∃,要求各地政府继续努力,不要懈怠。& 边区

各地政府和群众响应边区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开展对退伍军人

的慰劳。在延安市, 各级政府首先进行拥军动员, #启发他们的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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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精神,检讨以往缺点∃。随后,群众给抗属和退伍军人送年礼和

拜年,全市所送年礼的数字,据统计有: 猪肉 183斤、羊肉 2只又零

26斤半、蔬菜 419 斤、米 3. 6石、现金 348355 元、柴 1800 斤、面

129斤等。 另外,正月初,各区还#举行了抗属退伍军人座谈会∃,

请退伍军人、抗属吃饭。据悉, 延安市市民普遍宴请了退伍军人、

抗属及军队,具体情况见表 4:

表 4 延安市市民宴请退伍军人、抗属统计表

区别 该区户数 请客人数 请到人数 请客户数占住户百分比

东区 553 129 401 24. 5

南区 1588 936 1099 59. 0

北区 344 164 258 47. 0

西区 441 66 268 15. 0

总计 2896 1259 2026 47. 0

资料来源: 马豫章:!延安市拥军运动月新姿态∀, !解放日报∀ 1944 年 2

月 22 日第 2 版。

表 4说明延安市市民慰劳退伍军人之普遍。有些乡的宴请率

更高,如#新市场全乡七百六十八户,请客者达七百三十户, 这种空

前盛况就是一幅军民团结的生动画图∃。% 在延长, # 群众邀请抗

属及退伍军人聚餐, 送东西给他们。如四区二乡人民自动募集一

万元及猪肉粉条等, 送给本乡两家抗属及五位退伍军人。六区二

乡给五位退伍军人捐送麦子六斗。一乡在过年时给退伍军人每人

送猪肉二斤、粉条一斤、豆腐 斤(数字看不清)、菜二十斤∃。& 子长
县在春节将临之际, 在农村召开#退伍军人座谈会,一方面发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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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在物质上精神上慰问抗属和退伍军人,另一方面发动退伍军人

讲述八路军在前方抗战的英雄事迹, 以便激励与安慰抗属并教育

群众∃。 总之,边区各地政府和人民普遍开展了拥军优抗运动,

在运动中,广大退伍军人或被宴请、或被慰问,或参加座谈会、联欢

会及讲述八路军的抗日事迹, 他们得到了边区政府和人民的尊敬,

同时也用他们的英雄事迹教育了边区人民。他们在被宴请、慰问

的过程中,不仅得到了物质上的享受,更重要的是他们感受到了党

和政府及人民群众的温暖和关怀, 这是比物质享受更珍贵的东西,

也是边区党和政府安置退伍军人的特色之一。

(二) 1944年至 1945年的退伍军人安置工作

1944- 1945年的退伍军人安置工作,除进行正常的退伍军人

安置, 按边区抗日军人退伍制度对退伍军人给予物质优待和精神

优待外,中心任务是帮助退伍军人建立家务。帮助退伍军人建立

家务,是边区政府安置退伍军人工作的深入和延续,主要是指帮助

被分配到农村的退伍军人,也包括少数自谋职业者,被安置在党政

机关、学校等部门的不在此列。帮助退伍军人建立家务就是鼓励

退伍军人响应边区党和政府的号召,在边区政府分给土地, 调剂粮

食,边区群众帮助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情况下,积极参加生产,

通过辛勤劳动逐步过渡到有家当、有余粮、有房屋乃至娶妻生子,

成家立业,最终实现丰衣足食的目标。这是对退伍军人最根本的

解决办法,也是他们所愿意实现的最满意的结果。帮助抗属、退伍

军人建立家务作为一场运动是从 1944年开始的, 但个别退伍军人

建立家务的事迹,在边区早有报导。如模范退伍军人杨朝臣, 1941

年因伤残和年老从前线退伍来到安塞一区小樵湾,开始借住百姓

窑洞,靠一把镢头,用 3年时间建立家务,成为#退伍军人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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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废退伍军人侯开顺、彭正丹、周秀山等在政府和群众帮助下, 积

极生产,也做到衣食无忧。 退伍军人李金成,因东征时受伤残废

于1937年退伍回家种地, #因勤于劳动, 家庭经济逐年上升, 现全

家四口仅他一人劳动, 儿子上学, 拥有一犋 % 半牛、一条驴, 与人

伙放九十余只羊。他每年种一百亩地, 去年开荒十亩, 打粮十四

石,全家丰衣足食。∃ & 退伍军人郑洪凯响应党的#自己动手, 丰衣

足食∃的号召,于 1943年行动起来,带领 7 个残废同志努力生产,

每人年均产值 20000多元, 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 1944年以

前虽然有部分残废军人不等不靠, 在政府和群众帮助下,尽自己所

能逐步建立家务,但还没有走上有计划的由政府组织、发动退伍军

人建立家务的轨道, 所以效果并不明显。

1944年 1月 1日, 边区政府发出!关于加强拥军工作的指示

信∀,确定了为退伍军人# 建立家务的方针∃。要求各级政府#鼓励

他们积极从事生产(以农业为主, 不适宜从事农业者, 得经营别

业) , 帮助他们成家立业∃。提出#在退伍军人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张∃, #号召他们学习退伍劳动英雄杨朝臣∃, #发扬八路军革命

传统))成为公民的模范∃。∗ 与此同时, 在!陕甘宁边区拥军公

约∀中,也将#退伍残废,立业成家∃作为公约的主要内容,要求各地

政府认真落实。+ 1944年 9月 9日,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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恤优待条例∀(草案) ,规定: # 凡抗日军人及抗日工作人员退伍者,

除享受本条例优待外,并由政府设法帮助建立家务, 安定生活。∃

条例为各地政府帮助退伍军人建立家务的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边区政府关于帮助退伍军人建立家务的指示下发后, 以此为

契机,各地政府积极行动起来,迅速掀起了帮助退伍军人建立家务

的高潮。陇东分区决定将#检查退伍军人家务是否建立起来∃为

1944年 2月拥军运动月的主要工作之一,并要求各县政府# 帮助

退伍残废、抗属作好四年的生产计划∃。% 延安县柳林区帮助# 退

伍军人订出全年生产计划∃,每户#退伍军人, 无论大小每人平均代

耕五垧地,每垧地至少收四斗细粮∃。& 甘泉县#特别注意安置后

的第一年∃,退伍军人初来时, #即按照各人特长和自愿,代为觅妥

适当职业, 欲耕种者即安置在西川老荒山里; 无论是否务农, 发给

每人熟地两三垧, 由群众牲口帮助翻种; 每人每月可得救济粮一

斗,代为解决一切应用农具∃。#今年秋征中, 甘泉县政府致特决定

(原文如此) ,所有残废退伍者一律不征公粮, 以鼓励他们多积蓄家

产,都娶到老婆, 待其家庭正规发展后, 始与一般居民同样负

担∃。∋ 新宁县#三十三户退伍军人中, 有五户地由群众给全包耕,

两户代耕,八户辅助代耕,其余都是和群众搭在一起变工生产∃。∗

由此可见, 边区各地政府认真执行了边区政府关于帮助退伍军人

建立家务的政策,并根据各自情况制定了帮助退伍军人建立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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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帮助退伍军人订出生产计划,

使他们有计划, 有步骤的进行生产;二是分配土地,解决农具,为退

伍军人解决生产的手段; 三是根据退伍军人的身体情况,为他们代

耕、辅助代耕,并保证代耕土地的收获量;四是进行临时救济、减免

赋税, 为退伍军人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 以利于他们早日建立家

务,成家立业,过上幸福的生活。

边区各级地方政府和群众帮助退伍军人建立家务, 收到了显

著成效。如 县采取政府和群众相结合的政策, 在安置的 300 多

名退伍军人中, #大部分生活问题已得到相当解决,有的不但做到

了,耕二余一− , 而且建立了家务∃, 找到了婆姨。刘克勤、熊则春等

就是他们中的代表。 志丹县安置退伍残废军人 39户,共 52人,

#已帮助他们建立起家务∃。% 新宁县的 33户退伍军人, #在一年内,

大部分做到了吃穿用都能供给, 还有三户作到了耕一余二,两人已

有老婆,有的已把家搬来。人口增至六十六人,平均每家两口人∃。&

显然,他们中的大部已建立了家务。于是, 各地政府和群众帮助退

伍军人建立家务的热潮,汇成一股洪流,在陕甘宁边区展开。

另外,在退伍军人建立家务的过程中,还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个

人,他们以自己的劳动,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成为边区退伍军人和

人民学习的榜样。如延川退伍军人高世从, 1942年退伍, 响应边

区党和政府建立家务的号召, 积极生产,到 1945年初, #已建立了

相当丰富的家务,日常生活用具))锅、盆、碗、勺等,样样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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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余粮和牲畜。 #退伍军人侯开顺,推磨滚碾创造家业。彭正

丹只有一只手, 作农经商, 退伍四年, 家富百万。周秀山今年做到

耕一余二。侯德林去年生产七石五斗粮,二年也吃不完。王志冈

初安置陇东,劳动一年刚够吃,至今年底已发展存新旧粮十一石三

斗,他不仅自己努力生产,而且领导组织变工队, 还帮助群众送粪

收种共费了五十个工∃。% 杨朝臣受伤退伍,创造科学种地法, 使

其地每垧收获 1石 2斗,比一般农民多收 3斗, 且热心公共事业,

成为全边区#退伍军人的光荣榜样∃。& 如此事例,在!解放日报∀

的报道中随处可见。许多退伍军人, #不仅自己动手做的好, 而在

广大的抗属退伍残废军人和群众中, 起了很大的教育与推进拥军

优抗的进步∃。∋ 帮助退伍军人建立家务的运动, 不仅实现了退伍

军人丰衣足食, 成家立业的目标,而且还减轻了边区政府和人民的

负担,在人民中宣传了八路军的光荣传统。

三 边区退伍军人安置工作的特点和意义

陕甘宁边区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是在极其惨烈的抗日战争时

期,在物质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它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

代的烙印, 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边区政府所安置的退伍军人,

绝大部分为残废退伍军人, 这为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带来很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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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边区退伍军人的安置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讲的退伍军人的安

置,在全国抗战的环境里,青壮年劳动力是中共和边区政府动员参

军参战的对象, 身体健康的抗日军人不可能让其退伍。!陕甘宁边

区抗日军人退伍条例∀(草案)中规定,抗日军人退伍必须具备下列

三个条件之一, #一、身体残废不能工作者; 二、身患慢性病不能参

加工作者; 三、年满四十五岁以上, 精力衰弱, 不能继续参加工作

者∃。 抗日军人退伍条件的规定决定了边区退伍军人以老弱病

残为主体,前边有关退伍军人的统计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是中

国历史上所罕见的。但是, 由于这些退伍军人是中共领导的八路

军将士,由于这项工作是中共领导下的边区政府进行的,由于边区

人民对退伍军人的积极帮助, 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广大抗日退伍军人被分配到各条战线, 或工作,或生产, 在边区政

府和群众的帮助下, 在自己的努力下,过上了温饱的生活, 创造了

退伍军人安置史上的奇迹。

其次,广大退伍军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和高尚

的革命情操,为中外历史上的部队所少见。由于八路军是一支经

过党的政治思想教育,有坚强革命意志的人民军队, 所以, 他们虽

然因伤残从军队退了下来, 但八路军的光荣传统没有丢。他们服

从组织安排,不等不靠,除 8%的重伤残军人在荣院休养外, 92%

的退伍军人没有给党和政府提过多的要求,毅然选择了到党政机

关、学校等单位工作,到农村种田。他们积极工作,努力生产,创造

出了骄人的业绩, 涌现出了许多像杨朝臣那样的模范退伍军人,

#成为当地的群众领袖∃。% 1943年 3月 6日, !解放日报∀发表题
为!退伍军人参加生产∀的社论, 这样评价广大退伍军人说: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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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冲锋在前的指战员,现在又成为生产工作的积极劳动者; 过

去在战场上流血,现在又在生产中流汗。这种为国家为民族,为革

命工作而坚决勇敢苦干的精神,全体军人,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

都非常称赞。∃这是对八路军退伍官兵的真实写照,也是客观公正

的评价。

第三,在安置退伍军人的过程中,边区人民的帮助起到了极大

的作用,尤其是被安置在农村的退伍军人,人民群众起到了主要作

用。在中外历史上, 退伍军人的安置都有政府来完成, 或对牺牲将

领封妻荫子,或对活者加官晋级,或由政府抚养终身。而在抗战时

期的陕甘宁边区,边府财政拮据, 边区物质匮乏, 没有实力把退伍

军人终身抚养, 这个重任就落在了边区人民的肩上,特别是被安置

在农村的退伍军人, 他们的土地的代耕,生产、生活用具的借用, 粮

食的调剂, 慰问退物军人的物资, 平时生活上的关照等, 都由边区

群众来完成。边区人民对退伍军人的帮助,为他们搞好生产,建立

家务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成为退伍军人安置工作的重要

力量,也是边区退伍军人安置工作的特点之一。

第四,边区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 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特

点。抗战时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 两党之间尽管有

磨擦,有斗争,但合作抗日是国共两党的主流。表现在对退伍军人

的安置上,就是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从大局出发, #凡友军(国民

党军队,引者加)的老弱残废来边区者, 其安置办法与八路军同。

即征求其本人意见, 愿意在边区农村居住者, 安置在农村; 愿意出

边区回家者,发给路费,护送出边区,令其回家∃。在边区政府的妥
善安置下,友军老弱伤残抗日军人从 1943年冬至 1944年春,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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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恤委员会共安置了 25 名。 边区政府像对待八路军一样安置

友军的伤残退伍军人,体现了边区退伍军人安置工作的统一战线

的特点,是国共合作过程中国共两党友好的象征。历史告诉我们,

国共两党合则两利, 分则两害。

边区政府对退伍军人的妥善安置, 有着重要历史意义。首先,

退伍军人的妥善安置,有利于边区的社会稳定。退伍军人的安置

工作属于军事社会学的范畴, 它#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经

济的全面发展, 关系到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军队和地方都十分关注

的一件大事,因而它是最突出的军事社会问题之一,必须大力加以

解决∃。% 所以,退伍军人的安置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 社会稳

定的重大问题。近代以降,军阀混战连绵不断,由于历届政府对从

军队退下的散兵游勇和伤残军人缺乏管理,无人安置, 造成大批官

兵游荡于民间, 成为社会的乱源之一。使中国大地土匪泛滥,强盗

横行,四川的土匪据说达到了 150万人,匪患较轻的广东和浙江估

计也至少有 10万以上的土匪。& 这么多土匪不可能都来自军队,

但和从军队中退下的散兵游勇及伤残军人不无关系。抗战时期的

陕甘宁边区约有 15000 至 20000 名退伍军人。∋ 而 1940年边区

29个县的总人口仅有 1355541 人 ∗ , 占边区人口 1%以上的老弱

伤残退伍军人, 如果不能妥善安置,在边区民穷财尽,工业基础薄

弱的情况下,他们很难找到工作, 过上安稳的生活,他们将成为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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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不稳定的因素。中共及其领导的边区政府深谙其中道理, 所以

制定了完善的抗日军人退伍制度,较好地解决了退伍军人的安置

问题,使他们老有所养,伤有所抚, 极大的安稳了军心, 并因此换来

了边区的社会稳定。

其次,退伍军人的妥善安置对推动扩军、归队工作和激励士气

有重要的作用。退伍军人的今天, 就是抗日将士的明天,抗日将士

退伍后的生活情况直接影响到在前线奋勇杀敌的官兵的情绪。由

于边区退伍军人能得到妥善安置, 生活安稳, 且受到边区人民的尊

敬,由于抗战是中华儿女伟大而神圣的职责, 边区青年在边区政府

的号召下, 踊跃参军参战, 经常的补充着边区抗日部队的兵员。

1941年 11月 8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边区#主力兵团 ( ( ( 八路军留守兵团和

359旅, 它是经过长期艰苦斗争, 保有优良传统的部队。三年来边

区子弟曾不断向这支队伍里涌进, 去年( 1940)春季动员,原计划扩

大部队 3500名,结果竟动员了 5000多人。∃ 表明了边区人民的

抗战热情和踊跃参军的积极性。

退伍军人的妥善安置对于边区军队的稳定和归队运动的开展

起到了积极作用。抗战开始后,虽然广大青年响应中国共产党和边

区政府的号召,踊跃参军参战,但部分落伍战士也时有逃亡回家的

现象发生。主要原因,主观上是#政治教育工作还没有普遍到落后

战士中去∃。客观上, #战士家庭观念重))眷恋妻子。另一个原

因,是汉奸反共分子企图破坏, 勾引逃跑∃。% 但随着退伍军人的妥

善安置,边区优抚制度的落实,边区部队的逃亡现象大为减少,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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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由1939年的15%,减至1941年的5%。 有些部队, #如环县第.

分队两年半没有开小差的;骑兵第. 营 8个月没有开小差的。. 营

第.连、延川县保安队,均 6个月未有开小差的。.营第. 连、第三

营、延川县保安队均 4个月未有开小差的∃。% 部队开小差战士的减
少甚至被杜绝,说明边区军队的稳定。边区扩军的顺利完成和部队

逃亡现象的减少,一方面由于军队政治教育的卓有成效, 优抗工作

的模范开展;另一方面也是边区退伍军妥善安置的结果。

另外, 边区政府妥善安置退伍军人, 帮助退伍军人建立家务,

成家立业,安度退伍后的快乐生活,对激励抗日官兵的士气也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家住边区的晋冀鲁豫某支队战士金旺, 从前线寄

信回家称:得知边区优抚工作(当然包括退伍军人安置工作)做得

好, #得知家中生活如常,甚为高兴,我们在外活跃非常, 打了很多

胜仗, 消灭了不少日寇∃。& 而身在边区的子弟兵, 因为退伍军人

安置工作和优抗工作做得好, # 战士们保卫边区情绪也就更加增
长∃了。∋ 总之,中共及其领导的边区政府十分重视退伍军人的安

置工作,通过抗日军人退伍制度来规范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通过

对退伍军人的妥善安置, 体现出共产党及其政府对抗日军人的无

限关怀,从而激励了士气,巩固了军心, 壮大了抗日武装,为抗战的

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宿志刚, 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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